
深圳市朱樹豪紀念慈善基金會人事管理制度 

  

 第一條 為加強深圳市朱樹豪紀念慈善基金會（下稱“基金會”）人事管理，

合理開發利用人力資源，激發進取精神，增強內部活力，提高隊伍整體素質，根

據本基金會章程制定此制度。 

  第二條 本基金會工作人員，除應執行國家相關法律、法令、法規外，依本

制度管理。 

聘    用 

  第三條 本基金會專職工作人員，實行聘用制。本著節省開支，減少行政辦

公支出，把基金更多用於公益事業的精神，按照科學合理、精幹、高效的原則，

本基金會儘量減少聘用工作人員。 

  第四條 聘用工作人員堅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公開、公正、競爭、擇優

的原則，除涉密人員需另外選拔外，均應面向社會公開招聘。 

  第五條 基金會所聘人員經過考試、面試、體檢和背景審查合格後試用，試

用期滿合格者，方可成為基金會正式員工。員工一經聘用，應與基金會簽訂聘用

合同，雙方共同遵守。該人員在試用期內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下

稱“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的，基金會應向該人員說明理由後與其解除聘用合

同，並按實際工作日發給試用期的基本工資。  

管    理 

  第六條 基金會所有工作人員均應遵守基金會規章制度。 

  第七條 員工應遵守下列規定 

  1. 恪盡職守，服從領導。 

  2. 維護基金會名譽，對任何有損基金會名譽的行為應予制止及依法採取有

效措施。 

  3. 不得私自經營與基金會類似的和職務上有關的業務或兼任基金會以外的

職業。 

  4. 加強自身品德修養，不得收受與基金會業務有關人員的饋贈、賄賂或向其

挪借款項。 

  5. 保守基金會的機密，不得假借基金會名義招搖撞騙。 

6. 準時上下班，對承辦工作爭取時效，不拖延不積壓，工作時間不得擅自離崗。 

7．遵守聘用合同的約定以及基金會的管理規範。 



考   核 

  第八條 基金會實行員工考核制度。考核採取年度考核，以工作績效為重點，

對德、能、勤、績全面考查。內容包括遵紀守法、出勤率、工作業績、業務能力、

團隊精神等。考核分卓越、優秀、稱職、基本稱職、不稱職五個等級。基金會以

考核結果作為對員工進行獎懲的主要依據。 

  第九條 參與考核人員應嚴守秘密，公正、公平，不得徇私舞弊，否則，一

經發現嚴肅處理。 

獎   懲 

  第十條 對考核結果為優秀及以上的工作人員給予一定精神或物質獎勵，對

考核結果為不稱職的工作人員給予相應處罰；公司有權依據勞動合同法及相關法

律法規對員工進行解聘。 

假   期 

  第十一條 員工享受國家法定休假日之規定。 

  第十二條 基金會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及國家事業單位的工作規

範執行各種假期的規定。 

工資福利 

  第十三條 員工的工資制度及各項福利補貼，參照本基金會發起人即深圳觀

瀾湖高爾夫球會有限公司的工資制度及各項福利補貼，以及其它基金會管理辦法

並結合本基金會實際情況另行編制執行。 

  第十四條 擬聘人員在試用期間，執行試用期工資標準，試用期滿後，執行

聘用崗位工資標準。 

保   險 

  第十五條員工享受失業、養老、醫療、生育、工傷保險，由基金會和員工按

規定繳納保險金，參加社會統籌。員工按規定享受醫療保險,因公致殘或死亡者依

工傷保險有關規定予以補償。 

第十六條 員工一律參加社會保險，除依法享受各項權利及應得的各種給付外，

不得再向基金會要求額外賠償或補助。 

附    則 

第十八條 本制度由基金會秘書處負責解釋。 

第十九條 本制度經基金會理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實施，經理事會批准可予修訂。 

      深圳市朱樹豪紀念慈善基金會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